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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條  為有效管理學生成績、保障學生權益，特訂定「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

理健康學院學生學期成績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２ 條  本辦法所稱成績為學業成績，包含各科目平時成績、期中考成績、學期成

績、暑期重（補）修班成績等。 

第 ３ 條  各科目學期學業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日常考察（至少 3 次的平時成績）、

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成績計算，於本校規定期限內在成績系統輸入成績，經

確認無誤送出，即完成成績繳交程序。 

前項各類考試試卷，由各教學單位妥為保管，以備查考或備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調閱，其保存時間須滿一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 序

結束或救濟程序終結為止。授課老師如欲自行保管，其保存期限至少一年。 

第 ４ 條  學業成績考核標準及佔分比例由授課教師自訂，並明訂於課程大綱中，於開

始授課時向學生說明。 

第 ５ 條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升學、申請獎學金、轉系（科）等各項權益，未依本

辦法規定之期限繳交成績者，由註冊組通知授課教師，並副知開課所、系

（科）、中心主任協助催繳；其逾期狀況依情節輕重列入記錄，並送交人事

室，做為教師自我評鑑教學成績考核依據。 

第 ６ 條  學生所修習之某一科目缺課時數達全學期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含）

者，不得參加該科目期末考試。惟因擔任校內各項會議學生代表且出席相關

會議、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並請准公假或因重病、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

以下子女之需要經核准之事（病）、產假，導致缺課時數達三分之一（含）

者，不在此限。 

第 ７ 條  學生如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重病住院、罹患嚴重疾

病或不可抗力事故，未能參加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亦無法如期補考者，得

檢具公立醫院、教學醫院證明或有效之證明文件，向課務組提出申請，經該

課程授課教師及教學單位同意，送請教務長核准，各科成績得視情況與科目

性質授予授課教師彈性處理。 

第 ８ 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但如發現試卷登記錯

誤，成績計算錯誤或遺漏者，經授課教師會同教務處查證屬實，陳請教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更正。 

前項成績更正，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後六星期內提出。若成績更正案涉及學

生畢業、退學時，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提出。若確為學生個人因

選課、加退選之疏忽，致有遺漏而未為報送成績者，其成績不得更正，亦不

承認其科目學分。 



第 ９ 條  學生對其學期成績有疑問，至遲得於次學期開學後十天內，向註冊組申請複

查。 

第１０條  申請複查學生可要求授課教師說明該科學業成績考核標準及佔分比例，並複

查本人之試卷、作業、報告等評分，但不得要求複查其他學生之試卷、作

業、報告等評分。 

第１１條  學生對試卷等之評分或成績計算方式如有異議，由開課單位主管負責處理，

必要時得召開小組會議討論。 

第１２條  成績經複查後如須更改，由授課教師向註冊組提出申請並出具書面證明，經

該科目授課教師所屬所、系(科)、中心主任同意，提請教務會議審議，並將

複查處理結果通知學生。 

第１３條  學生獲知複查處理結果如仍不服，應於一週內檢附理由，依本校學生申訴處

理辦法提出申訴，但以一次為限。 

第１４條  教務會議審議成績更正案時，該科目授課教師得列席說明。 

第１５條  授課教師提出學生成績更正案後，若因客觀環境未能及時召開教務會議，為

維護學生權益，得由該科目授課教師所屬所、系(科)、中心主任簽註意見，

送請校長核准後，交由註冊組更正學生成績，嗣後再提教務會議備查。 

第１６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